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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7〕70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充实查处取缔

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对无证无照违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，营造公平、公正、有序的市场环境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充实，现将调整充实后的领导小组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组  长：孟玉相坐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副组长：赵新开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成  员：尹新勇    市综治办主任
李留英    市法制办主任

崔峻滔    市公安局副局长

孙  贤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项安品    市农业局副局长
李  明    市林业局副书记
吴  锟    市工业和商务局副局长
王应青   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
杨跃东    市住建局副局长
岳品成    市环保局副局长
刘  晓    市卫计局副局长

王兴海    市安监局副局长
刀红玲    市国税局副局长
董  祥    市地税局副局长
赵威林  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

潘  登    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
陶世球    市人社局仲裁院院长

黄  翔    市公安消防大队副大队长

张国霖   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执

法大队大队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简称“查无办”，联系电话：2272725）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赵新开同志兼任，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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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成员若有变动，请按照职务及分工自行替补，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5月11日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，市政协办。
 发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国土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、环保局、卫计局、安监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工业和商务局、公安局、道路运输管理局、烟草专卖局、文体广电旅游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综治办、法制办、消防大队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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